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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　本报见习记者 江泽萌

　　居民楼四层，一名幼童身体大半部分悬
在防盗网外，随时可能坠楼……这是2025年
12月24日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道
白马花园发生的惊险一幕。
　　路过此处的“00后”足球教练郭颖昕发
现险情后，立刻拨打电话报警，并凭借平日
体育锻炼的敏捷身手，徒手攀爬至四楼外
墙，一步步靠近被困幼童。
　　危急时刻，郭颖昕一边轻声安抚孩子，
一边帮助孩子调整其被卡住的身体。最终成
功找准角度将幼童缓缓推回屋内，化险
为夷。
　　3月30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一季
度见义勇为勇士榜，郭颖昕等64位勇士光荣
上榜。人群中的他们或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当
他人遭遇困境时，他们便化身勇士、挺身而
出，以一腔热血书写下最温暖动人的英勇
故事。

徒手破冰
寒江中托举生命

　　2026年2月10日，河北省河间市黎民居镇
东七吉村村民李文杰正在家门口劳作，忽然
听见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他立刻循声奔去，
只见一名儿童在面积达700余平方米、水深
近3米的结冰水坑中拼命挣扎，随时有沉入
水底的危险。
　　危急关头，李文杰纵身跃入刺骨冰水
中，用肘部和胸膛不断撞破冰面，一边艰难
前行，一边奋力游向3米开外的落水儿童。
在岸边众人的协助下，他成功将男孩救
上岸。
　　此时李文杰已全身冻僵，双手和腹部也
被锋利的冰碴划破，在确认孩子平安无事
后，他才默默离开现场。
　　近日，一段暖心视频在网络刷屏：一位
身着白衬衫、系着领带的青年，毅然跳入冰
冷湍急的黄河，救起落水女子后悄然离去。
网友纷纷点赞，称他以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
年的担当。
　　他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5级博
士研究生谈磊。2026年3月6日下午，一名女
子在兰州中山桥附近黄河水域不慎落水，
转瞬便被急流从三四米外卷至八九米远
的深水区。

　　危急时刻，谈磊迅速将绳索系在腰间，
脱去外套纵身跃入刺骨河水。初春黄河水流
汹涌、水温极低，他却一心想着救人，奋力游
向女子，牢牢抓住对方向岸边回撤。在众人
协助下，落水者成功获救。
　　梨花风起正清明。
　　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永远定格在春天
里的名字。当火海吞没安宁，是他们用脊背
挡住热浪；当江水卷走呼救，是他们用体温
换来生机。
　　“无名无利无悔 有情有义有祖国”“要
到基层建功立业，把青春的热血与汗水洒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是辽宁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2022级学生金城龙写在笔记本扉
页上，对未来许下的郑重承诺。
　　承诺本静默无声，却在冰面开裂、他坠入
冰冷河水的那一刻，发出了可敬又悲壮的
回响。
　　2026年1月23日下午，金城龙在辽宁省沈
阳市浑河北岸参与某摄制组拍摄时，一名儿
童在浑河南岸冰面上玩耍不慎落入冰河，孩
子的父亲为救孩子也随之落水遇险。
　　发现有人落水后，金城龙捡起一根木
棍，从浑河北岸向落水者急速奔去。就在即
将接近落水父子的瞬间，脚下冰面突然开
裂，猝不及防的他也坠入冰冷河水，却仍坚
持朝着落水者奋力游动。
　　与此同时，汪志森也发现险情，立即报
警并赶去施救，成功将挣扎着爬上冰面的孩
子抱起。遗憾的是，经全力抢救，金城龙不幸
牺牲。
　　春寒未尽，河冰未融，他们以血肉之躯
破冰施救，尽显凡人英勇。

浴火逆行
烈焰里守护平安

　　2026年3月1日7时许，贵州省遵义市绥阳
县小关乡银花村，一栋三层民房突发火灾，
火势迅猛攀升，封堵了全部逃生通道，两名
女孩身陷火海。
　　一场惊心动魄的火场救援迅速展开：村
民罗良勇率先闻声赶到，空中坠落的火星砸
在他张开的双臂上，他却全然不顾，朝着楼
上大喊：“快跳！我们接着你！”闻讯赶来的廖
安飞迅速上前，与他并肩施救。
　　被困二楼的女孩纵身跃下，两人奋力托
举承接。巨大的冲击力将罗良勇重重砸倒在
地，头部当即流血；廖安飞同步牢牢护持女

孩，用身体缓冲撞击。女孩成功获救，仅背部
轻微烧伤。而就在她落地数秒后，火势迅猛
蔓延至窗外。
　　廖安飞通过徒手撬动灼热的卷闸门，强
行破门冲入浓烟搜救，顺利将另一名女孩
救出。
　　“我心里想的就是把她救下来，没别
的想法。”经检查，罗良勇确诊脊椎骨折，
谈及这场救援，他只留下了这句最朴素的
话语。
　　当火海退去，浓烟渐散，空气中依然灼
热的是——— 那些迎火而上的背影，用生命守
护生命的英勇故事。
　　2026年2月8日14时许，江苏省盱眙县盱
城街道果园社区，一处民宅因线路老化突发
火情。退役军人陈华强骑车途经此处，闻到
空气中的焦糊味后，立即赶往现场。
　　尽管陈华强曾因执行任务时意外受伤，
被评定为9级伤残，但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担
当，让他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光冲天的民宅，
营救被困老人。
　　此时一楼已被浓烟彻底封堵，高温与有
毒烟气交织弥漫，陈华强强忍着膝盖剧痛，
弓身捂鼻，在漆黑的楼道中艰难摸索走到二
楼。二楼烟雾更浓，老人的咳嗽声清晰可闻，
陈华强轻声安抚，小心搀扶，将老人安全护
送至楼下。
　　安顿好老人后，陈华强立刻折返火场，
有序组织扑救。凭借专业知识，明火被迅速
扑灭，火势未殃及周边房屋。满身灰尘的陈
华强揉了揉剧痛的膝盖，悄然离开了现场。
　　“脱下军装，不脱责任，守护群众安全义
不容辞。”陈华强的话语朴实而坚定。
　　烈火似凶兽，只是在英勇无畏的英雄身
前显得气若游丝；可有些英雄，终究被大火
永远留在了硝烟深处———
　　2025年10月22日18时许，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建华区卜奎街道一家烧烤店突发火
灾。在隔壁经营超市的宋玉军闻到烟味后，
立即前往查看，发现店内已是浓烟滚滚。他
迅速折返超市后门，取来两具灭火器冲向火
场，对准火源根部奋力扑救。
　　由于火势迅猛，两具灭火器未能有效控
制火情。宋玉军没有退缩，再次返回超市取
灭火器，义无反顾冲入浓烟之中。此时他已
被浓烟熏染得满脸漆黑、眼睛通红，在第三
次从超市取灭火器返回现场时，因长时间处
于高温浓烟环境，出现胸痛、呼吸困难，最终

倒地。周围群众将宋玉军送往医院，经全力
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以身为盾
利刃间夺取生机

　　2025年12月22日16时许，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医院的影像科走
廊里，李永强正陪着做完检查的妻子，安静
等候领取检查资料。本该平和的氛围，却被
一阵急促的呼救声骤然打破。
　　刻在骨子里的军人警觉瞬间被唤醒，他
猛地循声望去———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正
攥着一把20厘米长的尖刀，对着另一名男子
疯狂挥刺，刀刀致命。伤者身中数刀，鲜血浸
透衣衫。
　　千钧一发之际，李永强趁行凶者与伤
者抓刀僵持间隙，从侧后方果断上前，迅
速控制住行凶者手臂，拼尽全力将尖刀
夺下。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并非武侠小说里的
快意恩仇，而是一名退伍军人面对危险时刻
在骨子里的本能——— 是部队训练里练出的
反应速度，是藏在心底的担当。
　　张福臣，牺牲前是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南岗小学的一名保安员。
　　2025年11月14日16时许，南岗小学正值
放学时段，校门口人流密集，一片热闹祥和。
犯罪嫌疑人王某因生活失意，突然持刀冲击
校园、企图行凶，现场瞬间陷入混乱。
　　正在校门口执行护学任务的张福臣见
状，毫不犹豫冲上前去，挡在师生与犯罪嫌
疑人之间，用自己的身躯，为孩子们筑起了
一道屏障。
　　王某被张福臣的阻拦激怒，持刀向其疯
狂猛刺，导致张福臣身负重伤。刀光血影间，
他没有退缩，强忍剧痛，一步步将王某向远
离学生密集区的缓冲区逼退，为师生安全疏
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最终，王某被成功抓获。张福臣被紧急送
往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他用
生命践行了一名基层保安员的责任与担当，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守护了全校师生的平安。
　　平凡亦有力量，微光可聚星河。初春的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是见义勇为的勇士
们守护之下的晴空。在这片晴空下，有人瞻
仰，有人追忆，也有人在时光的长河里续写
更多温暖的回忆……

　　本报北京3月30日讯  

平凡亦有力量 微光可聚星河
2026年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群像速写

天津市
　　杨融方、刘玉坤
　　杨融方，男，汉族，1984年8月生，天津市
红桥区居民。
　　刘玉坤，男，汉族，1985年5月生，海南国
药海鸿有限公司职工。
河北省
　　李文杰，男，汉族，1991年8月生，河北省
沧州佑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西省
　　冯东霞，男，汉族，1982年1月生，中共
党员，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
内蒙古自治区
　　李全禄，男，汉族，1972年7月生，内蒙古
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水浴池职工。
　　李永强，男，汉族，1977年1月生，中共党
员，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
连城乡康布尔村干部。
辽宁省
　　金城龙、汪志森
　　金城龙，男，汉族，2000年6月生，中共党
员，牺牲前系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2022级学生。
　　汪志森，男，汉族，1980年2月生，中共党
员，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乡汪曹庄村东小街
区3排2号居民。
　　刘 伟，男，汉族，1971年4月生，辽宁省
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街道康都社区居民。
　　于艳龙，男，汉族，1988年6月生，辽宁省
铁岭市西丰县金星乡同兴村村民。
吉林省
　　张福臣，男，汉族，1952年7月生，牺牲前
系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南岗小学保安员。
黑龙江省
　　宋玉军，男，汉族，1972年3月生，牺牲前
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卜奎街道天
增社区居民。
上海市
　　汪平玉、吴进宝
　　汪平玉，男，汉族，1966年4月生，上海市
奉贤区青村镇居民。
　　吴进宝，男，汉族，1965年3月生，中共党
员，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居民。
　　张四喜、张 晟
　　张四喜，男，汉族，1971年9月生，上海威
仕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员。
　　张 晟，男，汉族，1976年12月生，上海黄
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员。

江苏省
　　陈华强，男，汉族，1985年6月生，中共
党员，江苏省盱眙县太和街道办事处办
事员。
　　张 伟，男，汉族，1993年1月生，江苏省
南京浦口康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安员。
浙江省
　　江成根，男，汉族，1967年1月生，浙江省
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阮江幼儿园保安员。
安徽省
　　陆慧敏，女，汉族，1975年6月生，安徽省
马鞍山市含山县居民。
福建省
　　佘建忠，男，汉族，1965年10月生，中共党
员，福建省莆田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孙美钞，男，汉族，1977年6月生，福建省
晋江市东石镇塔头孙村居民。
　　刘吉林，男，汉族，1996年4月生，浙江省
瑞安市销售员。
江西省
　　何银保、赖跃龙
　　何银保，男，汉族，1982年11月生，江西省
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镇城市综合执法队
队员。
　　赖跃龙，男，汉族，1999年2月生，江西省
赣州市龙南市九连山镇寨下村居民。
　　曹裕德，男，汉族，2008年1月生，南昌交
通学院学生。
山东省
　　田 浩、张 政
　　田 浩，男，汉族，2006年6月生，山东省
沂南县湖头镇包家官庄居民。
　　张 政，男，汉族，2006年11月生，山东省
沂南县文化路居民。
　　宋明杰，男，汉族，2001年12月生，山东省
德州市临邑县临南镇宋家村居民。
河南省
　　秦小佩，女，汉族，2007年9月生，河南省
驻马店市上蔡县第二高级中学三年级学生。
　　张小平，男，汉族，1965年12月生，中共党
员，河南省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姜营街
道办事处居民。
　　王亚民，男，汉族，1963年3月生，中共党
员，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西菜园社区党支部
书记。
湖北省
　　曾庆顺、王祖清、马喆峰
　　曾庆顺，男，汉族，1963年9月生，湖北省
宜昌市西陵区夜明珠街道镇境山社区明珠

山庄居民。
　　王祖清，男，汉族，1966年5月生，湖北省
宜昌市西陵区夜明珠街道镇境山社区明珠
山庄居民。
　　马喆峰，男，汉族，1977年2月生，湖北省
宜昌市西陵区夜明珠街道镇境山社区明珠
山庄居民。
　　肖 佳，男，汉族，1991年12月生，江苏省
南京市浦口区佳贤书画艺术工作室培训
教师。
湖南省
　　吴光维，男，苗族，1987年11月生，湖南省
湘西自治州保靖县人民医院会计。
广东省
　　郭颖昕，男，汉族，2000年7月生，广东省
广州市天河区白马岗小区居民。
　　孙志强、侯苑清、关卫超
　　孙志强，男，汉族，1963年12月生，河南省
沈丘县槐店回族镇居民。
　　侯苑清，女，汉族，2003年7月生，广东省
中山市某教育培训中心教师。
　　关卫超，男，汉族，2003年11月生，广东省
中山市某教育培训中心教师。
　　温远生，男，汉族，1998年12月生，广东省
韶关市仁化县长江镇居民。
重庆市
　　李 川，男，汉族，1987年3月生，重庆新
桔代驾公司沙坪坝片区代驾司机。
　　刘 曦，男，汉族，1982年9月生，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射科介入中心副
教授。
四川省
　　刘桂元，男，汉族，1954年2月生，四川省
成都市郫都区安靖街道方桥村居民。
贵州省
　　刘明贵、杨家慧
　　刘明贵，男，苗族，1971年9月生，贵州省
贵阳市花溪区自然资源局职工。
　　杨家慧，女，侗族，1998年7月生，贵州省
贵阳市花溪区第三小学教师。
　　罗良勇、廖安飞
　　罗良勇，男，汉族，1966年3月生，贵州省
遵义市绥阳县小关乡银花村居民。
　　廖安飞，男，汉族，1987年9月生，贵州省
遵义市绥阳县小关乡银花村居民。
　　周建人，男，汉族，1981年10月生，贵州省
贞丰县丰茂街道兴隆社区居民。
云南省
　　单文培、冯堂荣

　　单文培，男，汉族，1988年9月生，云南省
昭通市巧家县邱家屿社区居民。
　　冯堂荣，男，汉族，1983年2月生，云南省
昭通市巧家县金塘镇双河社区居民。
　　徐 成，男，汉族，1983年12月生，云南临
沧临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邦东支
行职工。
西藏自治区
　　贵 桑，男，藏族，1986年4月生，西藏自
治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居民。
陕西省
　　高丛波、杨 林
　　高丛波，男，汉族，1978年4月生，中共党
员，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四季镇天坪村
居民。
　　杨 林，男，汉族，1990年8月生，陕西省
安康市岚皋县城关镇罗景坪社区居民。
甘肃省
　　谈 磊，男，汉族，1999年1月生，兰州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
宁夏回族自治区
　　于 伏，男，汉族，1961年7月生，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习岗镇和平村居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邓子龙，男，回族，1985年7月生，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新疆驰程旅客运输有
限公司驾驶员。
　　麦麦提艾力·伊米提，男，维吾尔族，1985
年3月生，中共党员，牺牲前系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喀什地区疏勒县牙甫泉镇加依托格拉
克7村村委会主任。
　　艾买尔·亚库甫、阿比里克木·阿不拉、
艾则孜·依不拉英
　　艾买尔·亚库甫，男，维吾尔族，1990年5
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
地区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托格拉库木村
干部。
　　阿比里克木·阿不拉，男，维吾尔族，1981
年3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托格拉库木村
居民。
　　艾则孜·依不拉英，男，维吾尔族，1984年
8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新和
县依其艾日克镇托格拉库木村居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麦提喀迪尔·麦提亚森，男，维吾尔族，
1989年6月生，牺牲前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二师铁门关市新疆朋汇棉业有限公司
职工。

2026年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名单

□　本报记者 张昊
　　
　　2016年3月，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
　　今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
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4个人民法院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3.3万份。”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说，最
高法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以法治之力筑牢家庭
安全、强化人权保障、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激活制度效能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反家庭暴力法的核心和亮点。《法治日
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落实该项制度，最高法不断完善制度
机制。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当年即制定《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明确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收取诉
讼费用，不需要申请人提供担保，比照特别程序审理，以发挥人身安
全保护令及时、高效制止家庭暴力的作用。为解决认定家庭暴力“举
证难”的瓶颈问题，最高法制定《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认定家庭暴力的证
据形式，降低证明标准，进一步激活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效能。
　　在促推形成反家庭暴力部门协作机制方面，以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为抓手，最高法联合公安部、全国妇联等六部门共同出台
《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完善家庭暴力证据发现机制与人身安全保护令协助执行机
制，明晰相关职能部门强制报告义务，推动形成部门协作、齐抓共
管的反家庭暴力宏观治理格局。与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举办反家
庭暴力专项培训，提升一线工作人员解纷能力，加强沟通互鉴。
　　近年来，最高法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发布多批反家庭暴力典型
案例，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法治宣传，对家庭暴力“零容忍”越来
越成为社会共识。

确保刚性约束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
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人
民法院坚决惩处知法犯法行为，让人身安全保护令“长出牙齿”。
　　“被申请人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再次实施家庭暴力，既是对受
害人的侵害，也破坏了司法秩序和法治权威，应当受到惩戒。”陈宜
芳说，严格执行法律文书，确保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刚性约束，是保
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免遭二次暴力的关键。
　　陈宜芳说，为加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情况的监督，《意见》
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可以向当地公安派
出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学校等一并送达协助
执行通知书，公安机关发现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将情
况通报人民法院。
　　本次发布的“张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司法拘留案”中，张
某在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再次到申请人家中对申请人及其近
亲属实施殴打行为，并以短信方式骚扰、威胁。公安机关接警处理
后及时向法院通报相关情况，人民法院依法决定对张某拘留十五
日。陈宜芳说，该案是各部门协助监督、及时反馈、联动响应工作机
制的实践，进一步为家庭暴力受害人筑牢安全防线。
　　“此外，已有地方法院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被申请人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定罪量刑。”陈
宜芳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具有法律强制力，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打破“隐性牢笼”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
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形式复杂
多样，除了列举的情形外，还有加害人以其他形式对受害人实施控制、构成家庭暴力的情形。
　　“家庭暴力的核心特征在于控制与伤害，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和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情绪
失控或偶发冲突。”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冉克平说。
　　陈宜芳说，与身体侵害相比，精神侵害行为隐蔽、形式多样，侵害后果难以直观评估，给审
判工作带来困难与挑战。
　　本次发布的“赵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中的张某长期以侮辱人格、谩骂诋毁等方式对待配
偶赵某，导致受害人精神上的不自主、不自由，对其形成控制。“王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
的赵某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限制配偶王某与其他异性交谈，不允许王某与异性参加任何
活动，导致王某无法进行正常社会交往。
　　“除了身体侵害和精神侵害行为外，经济控制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形式，但认定更为困
难。”陈宜芳说，此次发布的“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刘某通过限制正常就医等方式对
患有肢体残疾、无独立经济来源的配偶陈某进行经济控制，迫使陈某服从其意志。
　　陈宜芳说，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打破家庭暴力加害人以“软暴力”构建的“隐
性牢笼”，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如果受害人是生活独立性较弱的残疾人，衣食起居、
经济基础均高度依赖加害人，对寻求帮助就会有更多顾虑。仅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产生较
好的干预效果，需要从根本上提升受害人自我保护能力，解决其“后顾之忧”。
　　陈宜芳说，“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考虑到陈某后续还需要按医嘱继续复查，人民法院
在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同时，联合当地有关部门共同进行风险评估，结合残疾人就业政策帮助
陈某进行就业培训，使其具有依靠劳动取得一定经济收入的能力，对特殊群体形成立体化保护。
　　冉克平说，本次发布的案例中，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经济控制、限制正常社会交往的行
为，均存在使受害人处于非正常生活状态的情况，符合家庭暴力控制与伤害的本质特征，属于
家庭暴力。此外，最高法曾发布的一起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中，加害人多次以跳楼、喝农药等方
式对受害人进行威胁，虽然没有直接对受害人实施暴力，但这种自伤自残行为足以使受害人产
生紧张恐惧情绪、精神不自由，从而被迫按照加害人意志行事。
　　“家庭暴力形式并不限于法律列举的情形。”冉克平说，在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会根据具
体案情，对所诉行为是否属于家庭暴力作出认定，通过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法判令加害人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积极进行司法救助等，全面、立体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使“硬暴力”“软暴
力”都无处遁形。

　　本报北京3月3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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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走进大观镇樱花大道，将法治宣传送到赏
花游客身边，让法治春风与樱花美景相伴同行。图为检察官在给游客开展普法宣传。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冀文铮 摄  


